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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从百年的金融监管历史来看,金融监管面临两难的选择。在新形势下,中国金融制度应当引入新的风险与安全

理念,实现更加开放的风险与安全平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共性的地方越来越多, 风险的传导性也越来越

快,但相关的协调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我国应当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大规模的混业经营应该是不可能

的,可以进行狭义上的混业。金融产品创新本身没有对错之分,只有使用得当与否。不良资产处置的法律环境

问题,是资产公司不良资产处置工作面临的重大困难。以消费者为本位对金融法进行研究是非常少的, 但其实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通过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能够促进金融市场持续繁荣。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融资的

最大难题是没有国家制度、政策支撑,国家现已开始把金融危机的应对策略由救急救穷转为救小。虚拟经济有

利于提高经济效率,规避经济风险,有利于合理分配社会资源,产生大量就业和社会财富积累,最积极的作用是

融资。关于银行破产标准问题,有学者建议应实行监管性标准,这一标准把监管机构置于破产中的核心地位,所

以它对于监管价值的实现是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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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stract: Over 100 years h istory show s that the f inancial supervision is in a d ilemm a. Under n ew s ituation, Ch inese fin ancial

system shou ld b ring in n ew concepts of risk and secu rity in order to balance them. B ecau se m ore and m ore s im ilar

bus inesses are don e by banks, security comp an ies, in su rance compan ies and tru st com pan ies at the sam e tim e, the risks

cou ld be transm itted qu ick ly. An un iversal f inancial superv ison system shou ld be set up in Ch ina. A m ass ive fin ancial

m ixed operation is im poss ib le wh ile the bus iness cooperat ion am ong banks, securities hou ses and in su rers is a goodw ay.

A s to th e innovat ion of f inancial produ cts, it is not a m atter of correct or w rong, bu t of proper practice. NPLs d isposal

is a b ig obstacle. Con sum er�based research on f inan cial law is scarce bu t it is actually a good p erspect ive. Th e fin ancial

m arketm ay be sustain ab ly prosperous through the protect ion of consum ers. The b iggest d ifficu lty facing the sm all and

m ed ium�sized p rivate en terp risesw ith in the background of f inancial crisis is a lack of governm en t 's system and po licy

support. V irtu al econom y is a good w ay to imp rove ef ficiency, avoid risks, al locate social resources properly; what 's

m ore, its most pos itive ro le is finan cing. A s for the bank ruptcy standard of bank s, som e scholars suggest p ract is ing a

supervision standardw h ich pu t the sup erv ison organs in th e core of bank ruptcy so as to be of obviou sh elp to eff icient su�

pervision.

Keywords: fin ancial supervis ion; m ixed operat ion; finan cial innovation; f ictit ious econom y; bankrup tcy s 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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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 2009年年会于 2009年 10月 17日至 18日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 �国

际金融危机下的银行法对策�,来自各大高校、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及资产

管理公司的 130余位专家、学者及实务届人士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 50余篇。

经过两天的研讨 ,本届年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现将与会学者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现代金融监管理念的重塑与构建

从百年的金融监管历史来看,金融监管面临两难的选择。风险与安全是银行法乃至金融法最难把握的。风险与安全的

失衡应该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表现为为了追求高效率, 金融创新, 过度自由化,不适当地放松监管。因此这次

危机之后, 我们应该用新的思维和眼光来思考风险与安全的平衡问题。金融危机后 ,美国采取了很多立法措施, 使得以银行

为核心的金融法制重新回到了安全的价值中和目标上来,纠正原来忽视安全的做法。美国等国采取的金融危机的制度改革

与对策引发我们对监管理念重塑的思考。在新形势下,中国金融制度应当引入新的风险与安全理念, 实现市场更加开放的

风险与安全平衡。改变主要由金融压制来实现安全的做法。尽快完善和制订保障银行体系安全的重要法律、法规, 如制定

存款保险条例, 建立征信系统等。金融监管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爆发和失控的原因。金融业进入混业经营的时代后, 监管没

有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 存在着监管的真空。这些问题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 但是这次危机给我们一个认识和改正缺陷

的机遇, 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建立金融系统内部的风险防火墙。

现在银行规模大 ,股权急剧分散, 造成了所有者约束缺位的现象。对金融管理者的绩效考核要注重长期性, 不以短期绩

效为工资标准, 以绩效与期权等结合, 短期与长期效益结合,做到员工与银行在短、中、长时期收益基本同步, 杜绝内部人控

制下损害金融机构的短期行为。

关于立法权的分配问题,有学者认为, 危机来临时许多政策、法规需要调整, 需要在实践中把握立法权的分配。法律应

当更符合实际, 更具有可操作性, 法律的行政解释、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应当很好地衔接。由于法律的缺位, 实践中存在大

量的依据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行政处罚的情形,对此存在很大的争议。

关于危机的应对机制问题,目前我国仅存在危机报告机制, 却没有建立危机处理机制。

有学者提出我国应当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中共性的地方越来越多, 风险的传导性也越来

越快, 但相关的协调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在此次危机中, 英国设立了一个金融稳定理事会, 对金融业实行统一监管。东亚

的日本、韩国在 1998年实现了统一监管模式。在地方层面, 北京市成立了金融工作局,统筹金融监管的工作。我国可以在

现阶段做到一步到位 ,而等到利益集团众多的时候, 改革将步履维艰。在短时间内不能改变分业监管模式的前提下, 建议设

立一个金融管理委员会,负责与三个监管机构协调, 以防范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二、我国商业银行参与混业经营的模式选择

我国的银行法律制度以输入为主,有两个主要的输入来源: 即德国的全能银行和美国的控股公司。德国的全能银行发

展有它特定的历史。我国的银行发展中其实也有可以参与实业投资的机会, 但有可能带来巨大的损失, 因为我国的信用体

系以及整个经济环境跟德国相比,有很大差异。所以, 大规模的混业经营应该是不可能的,可以做的是狭义上的混业。金融

业分为证券、保险、银行和信托 ,从效率和风险的角度考虑, 混业并没有导致风险积聚的加大。

德国全能银行的模式是不可效仿的,但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 是可参照的。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分业还是一个主基

调, 混业是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进行的。

有学者对银行保险问题进行了研究。银行保险就是银行进入保险市场, 这种进入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以参与的形式

共同经营、以控股的形式、设立保险子公司形式等等。前提条件是金融业应该朝着综合经营的方向不断地发展、推进。在这

样一个前提下, 银行和保险业, 在经营的模式等很多方面都是比较接近的。在其他发达国家, 已经有了银行保险比较成熟的

模式。在综合经营上, 保险业走在了银行业的前面。从现在的法律看, 虽然我国采取了严格监管的模式, 但并不反对金融控

股的介入和运行。银行业应该居安思危,制定一些长期发展的策略。从这个角度考虑, 银行可以做成以银行资本为基础的

金融控股集团。我国银行代理销售保险产品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但我们的形式始终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关于银行保

险的发展步骤, 可以分四步走。第一阶段, 规范兼业代理, 奠定综合经营的基础。第二阶段自主开发产品,实行混合销售。

第三阶段, 经营人寿保险,正式进入市场。第四阶段,银行保险全面进入保险市场。

三、关于金融产品创新问题

金融危机虽然是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但要区别对待造成危机的原因和金融创新的关系,不能因噎废食。金

融产品创新本身没有对错之分,只有使用得当与否之分。当然, 我们在金融创新的时候,创新的合法性问题仍需要法学界认

真探讨。创新的冲动, 哪些是合法的,恐怕要回到经济学和法学理论当中去,法制化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基础条件。对

金融衍生品交易是否应当实行行政许可制,是否应当建立统一的结算担保制度, 如何实行信息披露,定价机制如何完善, 这

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研究。

有学者对近来非常热点的境外银行的累计认购期权 ( accumu lator)产品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研究。学者认为, 累计认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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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 A ccum ulator)是境外银行向投资人销售的金融衍生品,投资者实际上是和银行在做对赌,银行终是赢家。在境外此种产

品是禁止向公民个人零售的。境外银行在大陆销售 A ccum ulator时存在严重的欺诈行为。大陆对 A ccum ulator有金融监管

权但没有民事司法管辖权,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应当与香港监管局、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进行协调, 促使香港当

局出面解决问题。投资人也可以在香港提起民事诉讼或仲裁,要求境外银行赔偿损失。境外银行应当主动担当, 对投资人

做出赔偿。投资人不要轻易购买外资银行的金融衍生产品,中资银行应当推出更适合中国投资者需求的理财产品。

四、关于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法律环境问题

不良资产处置的法律环境问题,是资产公司不良资产处置工作面临的重大困难。回顾资产公司的整个历程, 从刚开始

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到后来的怀疑和观望, 再到现在资产处置工作举步维艰,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在它的处置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是一些个别违规违纪的问题,被媒体放大了, 导致上级部门把资产公司的

不良资产处置看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渠道。

对不良资产处置的外部法律环境影响最突出的是最高法院的两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 2009年 4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包括两个方面的规范。第一,赋予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以优先购

买权, 这一规定使资产公司的处置成本增加、处置周期延长、程序更加复杂了。第二, 赋予国有企业债务人诉权。这个诉权

具有溯及力, 使得已经完成的交易始终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第二个文件是最高法院 2009年 7月关于资产管理公司对外转

让担保债权的一则案例,该判决对于资产公司向外资公司转让担保债权的行为认定为对外担保,按照法律关于对外担保的

规定, 既要求担保人同意又要求取得主管部门批准。在此之前国家发改委并没有明确规定, 利用外资处置不良资产就是对

外担保。按当时的规定, 这种情况仅需通知担保人, 并且要求买受人在外管局登记。这样的判决等于是对资产管理公司已

经完成的交易重新制订了一个规则。其影响有两个方面,第一, 这个判例使资产公司已经处置的资产始终处于不确定的状

态, 甚至随时处于纷争之中,对于尚未处置的资产无法做出保留底价的决策。另外对外处置资产时的担保和最初设置的担

保是否是同一性质也存在疑问;第二, 这进一步影响到我国的不良资产处置要充分利用外资这一政策的延续性。

对不良资产处置问题学者们持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政府在签订担保合同中是负有责任的, 因而应该承担一定的责

任, 否则对担保人是不公平的。而有的学者则反对资产处置最后由财政来买单, 主张不良资产处置还是应该继续走市场化

的道路, 但是应该更加的精确化、技术化。

关于最高院出台的�会议纪要�, 有学者指出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经过与人民银行、审计署、财政部等各部门协调 ,平衡国

家、行业、外资等方方面面利益后做出的,是一个利益平衡的结果。

关于最高院的判例,有学者认为, 判例虽然影响很大,但是作为法律人, 应该有全局观念, 仅思考个别公司是否得到公正

的对待是舍本逐末,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另外有学者指出在引进外资的问题上, 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已经发生逆转, 对政策

进行调整是非常正常的。

五、关于加强和完善银团贷款法律规则问题

积极扩展银团贷款模式,对于促进我国银行业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 它有助于降低银行贷款的风险。第二, 有

助于改善和提高金融服务。第三,有助于优化银行资产负债的经营收益结构。

1996年人民银行发布了�贷款通则�, 首次明确了银团贷款的概念等内容。 1997年人民银行发布 �银团贷款暂行办

法�,对于银团贷款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规范。1999年合同法出台, 对借款合同做出了规定。2003年修订后的 �商业银行法�

也规定了相关内容, 它为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2007年颁布实施了�物权法�。这些法律都有助于保证银团贷款的安全。
2007年银监会颁布了�银团贷款业务指引�规定,对银团贷款作了进一步规定。从目前来看, 银监会的 �业务指引�比人民

银行的�暂行办法�有了更大的突破和改进, 表现在两个放宽、两个规范、两个调整和两个完善。两个放宽是对银团贷款的

概念和对象扩大了。两个调整是在收费和担保方式方面。两项规范是允许银团人在依法合格的基础上转让银团贷款, 以促

进银团贷款二级市场的发展; 第二是银团贷款的牵头行承担的银团贷款额不低于贷款总额的 20% , 分销给其他银行的贷款

额原则上不低于 50%。两项完善, 从可操作性和市场主体的角度出发, �业务指引�做了很多规定。
有学者提出采取以下措施完善我国的银团贷款制度:第一, 要继续加强银团贷款法律规则的建设。第二, 监管部门应该

研究制定银团贷款的操作规程。第三,建立银团贷款信息的共享平台。第四, 进一步加强银团贷款市场的监管。第五, 大力

发展银团贷款二级市场业务。第六,进一步规范中介机制, 提高银团贷款效率。

六、信用卡危机的法律治理与启示

信用卡是一种可以无担保的贷款,但是这种信用卡的资金来源在美国是通过资产证券化这种信用贷款的方式在资本

市场去筹集低廉的资金的,同时又反过来在货币市场或者银行市场得以进一步扩大信用额度。如果信用卡大量违约的话,

将通过证券化的原因进一步扩散到资本市场,因而就会发生次贷危机的这样一种遍布全球的金融风暴。同时, 如果银行受

损了, 他的信用额度会进一步降低。如果银行的额度降低, 经济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就将会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同时, 由于大量垄断存在于发卡机构, 自由意义上的竞争已经削弱。由于采取格式合同, 基本的条件都是由发卡人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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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 合同中规定出现了纠纷一般是采用仲裁来解决的, 仲裁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和高效率, 但是同时也排除了法院的介入。

消费者可以发现, 银行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提前签发已经核准的信用卡, 很多人在无意当中去使用了自己超过负担的信用卡,

同时还要接受银行随意的修改信贷条件以及稍微违约就可能受到高达 30%的年利率。

司法介入的排除将会使消费者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因为在信用卡市场上一直存在美国与欧洲的竞争, 同时在美国这样

一个放松管制和扩大金融自由化的市场进程当中,自由化在信用卡市场也体现得非常明显。美国完全采用信息披露的方式

监管信用卡市场, 这样的一个方式根本不能制约发卡人的权利滥用。我国应该考虑如何建立一个公平透明的环境, 建立信

息披露制度使消费利益获得保障。

七、关于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以消费者为本位对金融法进行的研究是非常少的,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通过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能够促进

金融市场持续繁荣。在此次金融危机中 ,奥巴马提出了一系列金融改革计划, 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成立消费者金融保

护局并赋予其行政处罚的权力。随着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的发展, 不保护消费者,市场无法做大。而奥巴马这个做法并不

是独创。 1999年加拿大即开始改革其金融体系, 并且加强了对消费者的保护, 专门出台了金融消费者管理法,成立了金融

消费者管理局。

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管理局的职能包括两个方面:第一, 进行消费者金融教育。第二,纠纷处理机制。要解决消费者与银

行的紧张关系, 独立设置消费者保护机构是很好的做法。这个制度相当于信访机制 ,在加拿大很有名。

我国的消费者主要有五大权益受到了损害,第一是安全保障权, 对于银行的消费者主要集中在财产安全和信息安全的

保障。第二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受损。第三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被漠视。第四是消费者的受教育权无从实现。第五是消

费者求偿权难实现。

关于如何健全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问题,有学者建议: 首先,应当制定�银行消费者保护条例�, 从整体上对银行消
费者进行保护; 第二,修订�商业银行法�, 将保护对象由存款人扩大到所有银行消费者; 第三,修订�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 将

消费者保护作为银行业监管的目标,明确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消费者保护的职责, 并在银行业监管机构中设置专门的消费

者保护机构; 第四,加强对银行业协会的指导、监督, 促使其成为银行消费者保护的重要辅助手段。

八、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融资政策与制度选择

金融危机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影响,可以概括为 �三大三小�:对外贸进口型企业影响大, 对内向型企业影响小; 对劳动密

集型企业影响大, 对高新技术企业影响小; 对无战略准备的企业影响大,对有准备的企业影响小。从 9月 19号,国家开始把

金融危机应对策略的救急救穷,转为救小。

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最大的难题还是没有国家制度、政策支撑下的融资问题。首先, 金融危机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的

风险。其次, 金融危机使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更加失衡。最后, 金融危机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关于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问题,有学者提出: 首先,从银行的角度出发, 创新金融机构融资方式。1. 积极推动服

务于中小企业的地方中小企业银行的组建。2.各商业银行应在本行信贷规划中单列一小块中小企业信贷计划。 3. 大力发

展金融租赁。其次, 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 加大政府部门的扶持。应成立多元的担保机构,包括互助担保、信用担保、联合

担保。第三, 从中小企业本身出发,加强中小企业自身建设。提高自身融资能力, 加强内部信用制度建设。第四, 完善我国

中小企业融资的法律。 1.通过法律直接对解决中心企业融资难的具体措施加以规定。2. 健全对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的

法律规定。 3.严格企业法人财产制度。 4.清理有关法律、法规中的不合理规定, 规范银行的信贷管理体制。 5.民间借贷的

阳光化。

九、关于 IMF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问题

有学者认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 IMF为维持金融体系和货币兑换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

体之后, IMF与世界银行在功能上重合, 没有存在的必要。但事实上 , IM F不仅有存在的必要, 而且需要更加完善。基于该

组织的特殊性, 对其进行研究时,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 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国际金融的贪婪和监管不利有很大关系。

但是有一点不可忽视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对金融危机的预警和挽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组织很特别,不仅

是主权组织, 也是一个金融机构, 还类似一个股份公司。第二 ,可以把对 IMF的治理等同于公司治理。可将其纳入公司治

理进行研究, 还应将其作为非政府组织研究。

关于 IMF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完善问题, 有学者建议:第一, IMF的治理结构包括理事会和职能会,有权力机构和执

行机构, 唯独缺乏监督机构。这是 IMF近几年常常失误, 缺乏问责机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建议引入监督机构, 成为独

立委员会。第二, 在治理机制上,各个机构都应有问责机制。在中小企业发展中股东权益保护机制上要注意股东份额分配

的合理性和领导的选举的公平性。

十、规范 �虚拟经济�的法律思考

我们已开始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并且虚拟经济财产数量远远高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以实体财产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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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虚拟经济以虚拟财产,主观创造出来财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 与实体经济相对应。

虚拟经济有以下一些特征:一是财产性质特殊性, 虚拟财产也是有价值增殖的, 虚拟财产中具有非物质性。二是财产市

场特殊性, 主体主要为专业机构, 交易规则都是标准化规则,这个市场主要是为了交易而交易。三是财产价格特殊性,价格

形成过程主要通过协商和竞争,价格由马歇尔的均衡理论决定, 价格波动较大。四是财产收益特殊性, 实体经济给它提供了

部分收益, 另一部分收益来源于对方的损失。五是财产市场运行特殊, 周期很短。六是市场影响特殊性。

法学对虚拟经济的态度首先是积极的,因为虚拟经济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规避经济风险,有利于合理分配社会资源, 产

生大量就业和社会财富积累,最积极的作用是融资。但是融资最终要回到实体经济, 否则会产生消极作用, 导致经济运行失去

稳定财产基础, 最重要的是使得经济投机化。法学应对虚拟经济进行认真的规范,建立规范体系,有助于治理金融危机。

十一、银行破产的标准问题

银行虽然是一个公共公司,但它和普通的公共公司还不一样, 它的外部性、根本性, 使它在破产时应该是不同于一般企

业的。这也是各国单独对银行破产进行立法的很重要的原因。

破产标准就是指破产原因或者破产界限。它是法院受理金融机构破产案件的实质性要件。债务人符不符合破产标准,

主要是看债务人是否丧失了清偿能力。对一般企业采取资产负债表和流动性标准。

首先, 资产负债表标准不适用银行。因为银行基本是负债经营, 如果按照资产负债表标准, 几乎所有的银行都要破产。

但资产负债表可以作为监管机构行为的一个参考。

其次, 就是流动性标准,它是指债务人的流动性资金不能清偿现有的到期债务的情况, 就认为债务人已经达到了破产界

限, 可以对其进行破产宣告了。但这一标准依然并非必然的银行破产原因。因为在资产负债表中具有偿付能力的银行, 完

全有可能在短期内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但这时不能说银行就已经达到破产标准了。另一方面, 如果银行出现了流动性的问

题, 它也可以通过银行之间的借贷来缓解困难。那么就要建立早于银行出现资不抵债、早于银行出现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

特别破产要求。很多国家为此做出了努力,结果就是监管性标准的出现。

监管性标准是指银行资产负债表显示的所有者权益都是正数,但只要银行的管理者认为银行达不到法定监管要求的,

就认为银行跃出了安全界限,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了。常常把它称为投资者冲突利益标准。监管性标准主要是监管者基于资

本监管要求设定的破产标准。这一标准把监管机构置于破产中的核心地位,所以它对于监管价值的实现是非常明显的。同

时也为法院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可以量化的标准。因此在我国, 监管性标准是应该确立下来的, 主要的问题是应该怎样和现

行立法进行衔接。

十二、银行法学研究会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针对研究会未来的研究和发展方向,研究会领导从国际动态观察、国内现实研究、行业发展战略三个方面提出了工作建议。

第一, 密切关注国际动态, 及时掌握最新知识。目前国际上围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总结经验教训, 正在积极开展研

究和交流, 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及时掌握这些信息,这对于完善我们的制度、提升我们的理论也有着很重要的借鉴参考意义。

所以我们应该以开放的态度积极参与国际性的学术研究和交流,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金融的真实情况,消除误解, 在国际上

捍卫我国的利益。

第二, 深入研究我国的现实, 推动金融法制的完善。首先,从宏观方面考虑, 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我们的金

融制度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的模式,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 尤其要适应目前的保稳定、保增长、保民生的要求, 提高我国金融业

的服务质量, 认真研究我国金融立法、司法当中突出的、紧迫的以及具有长远意义的问题, 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来思考银行体

制乃至整个金融体制未来改革的方向。其次,从微观方面考虑, 一方面要与国际接轨,一方面要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坚持独

立自主发展的道路, 建设有我国特色的银行制度, 包括监管的方法、风险控制的制度、产品创新的方法、金融保障安全机制等

方面的制度建设, 这需要我们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 更多地开拓创新的空间,打开思路,解放思想, 探索各种发展的可能性。

第三, 面向金融业服务金融业, 为促进金融繁荣作贡献。银行法学研究会的首要任务是为金融业,尤其是为银行业服

务。目前金融业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因为只有发展和繁荣, 才能有可靠和持久的稳定,所以我们要在发展中求稳定。国家的

战略是在维护金融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开拓国际发展空间, 因此未来金融法的研究会面临更加广阔的领域: 在国内, 要通过

银行法的完善和银行业的发展支持各方面的产业,要求我们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同时要跟进相关的金融法律

服务和金融法律保障 ;在国际上, 我们的金融既要发挥作用, 又要保障安全,银行的管理机制、相应法律措施的需要及时跟

进, 同时国际资本市场大量的资源有待于我们去利用和开发, 国际性的法律制度、资源也需要我们去掌握、运用, 所以如何配

合国家战略, 做好金融服务、金融保障,同时有效地利用金融法律来拓展我们的金融事业,这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全文共 11, 092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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